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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管理实践方针 

 

第一章 总则 
 

1.1 目的 

本“伦理管理实践方针”（以下简称“方针”）旨在对三养集团所有员工（以下简称“员工”）

正确理解及实践伦理管理原则所需事项和全体员工应遵守的行为准则进行规定。 

 

1.2 适用范围 

本方针适用于包括顾客、股东、合作商、员工、国家和社会在内的所有与公司建立关系的

利益相关方。 

 

1.3 应遵守的规定义务 

员工在执行工作时，应理解自身职责，熟知并遵守公司的伦理管理原则和方针，践行伦理

管理。 

 

1.4 举报违规事项 

1）知晓违反本方针事项的员工应立即将相关事实告知经营评估组，由经营评估组调查确

认是否属实。 

2）对举报人和举报内容严格保密。举报人不应因此受到任何不利影响。 

 

1.5 制定特别规定 

本方针未明确规定的事项可以另行规定。 

 

1.6 伦理决策及行为原则 

1）在工作执行方面，如发生伦理纠纷或与公司利益相冲突的情况，则以伦理管理原则和

方针为准进行判断，应优先考虑公司利益并采取相应行动。 

2）对于伦理管理原则和方针未明确规定的事项，则基于伦理管理追求的决策原则，即合

法性、透明性、公平性进行判断。 

ㆍ 合法性：符合相关法规及公司规定吗？ 

ㆍ 透明性：可以在不进行隐瞒和作假的情况下光明正大地公布内容和程序吗？ 

ㆍ 公平性：所有利益相关方都认同吗？ 

 

第二章 对顾客的承诺 
 

2.1 提供顶级产品和服务 

1）通过创新和挑战创造顾客所需的差异化价值。 

2）通过技术开发和质量提升，提供顶级产品和服务。 

3）虚心接受顾客的建议和意见，快速处理产品的合理退换货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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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保护顾客及尊重知情权 

1）尊重并保护顾客的名誉和信息，不得在未事先征得同意的情况下，擅自使用或公布顾

客的信息。 

2）诚实公布顾客应知晓或应合理告知顾客的事实。 

 

第三章 股东的责任和义务 

 

3.1 尊重股东权利 

1）通过透明且高效的管理活动实现健全的利益，从而提升股东利益。 

2）尊重股东的合理要求和建议等，并在管理中体现。 

3）通过持续的成本节约、新项目发掘等创新和发展战略，竭力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 

 

3.2 会计的透明性及企业信息公布 

1）会计信息依据普遍认可的会计原则、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规定，准确记录并妥善保管。 

2）包括财务信息在内的所有公司管理信息应准确反映相关事实和交易明细，辅助管理层

和理事会做出正确决策。 

3）关于股东及外部利益相关方的管理信息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规定，透明且公平地

提供。 

 

第四章 与合作商的公平交易 

 

4.1 合作商选定及交易的公平性 

1）依据评估标准，以客观且公平的方式选定合作商，果断排除请托或施压等情况。 

2）双方在相互平等的地位上公平交易，不得利用地位优势做出不当行为。 

3）遵守《公平交易法》《转包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严禁任何形式的不公平行为。 

 

4.2 禁止非伦理行为 

不得接受合作商等利益相关方做出的以下非伦理行为，包括收受财物、接受接待及宴请、

离职后聘任或介绍工作等。 
 

1）收受财物 

分类 行为原则 

收受财物 

（礼金等现金、物品等） 

ㆍ禁止（但是，由利益相关方主管的活动正常提供给出席者

的纪念品除外） 

ㆍ关于不得已收受的财物，其处理事项另行规定 

金钱交易、联合投资等  禁止 

红白喜事通知 

（包括升职、调任） 
禁止 

接受提供的出差支持等工作相

关便利（交通、住宿等） 
禁止（但是，不得已接受时，支付合理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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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接受接待及宴请 

分类 行为原则 

餐食 费用本人承担 

不良营业场所 禁止 

赌博性娱乐 禁止 

高尔夫球 
禁止（但是，对于由利益相关方主管的活动，事先征得集团

负责人批准的情况除外） 

 

3）离职后聘任或介绍工作等 

不得向利益相关方要求承诺在本人离职后提供任何形式的好处，包括聘任、介绍工作、

签订交易合同等，也不得接受利益相关方的提议。 

 

4.3 禁止串通行为 

 1）一律禁止与竞争公司协商价格及货量。 

2）如果收到竞争公司的价格及货量协商提议，应立即拒绝，并通过伦理管理部门或举报渠

道进行举报。 

 

第五章 禁止对公职人员不正当请托及提供财物 

 

5.1 禁止不正当请托及提供财物的机关 

政府，公共机关及其旗下团体，地方自治团体及其旗下团体，公营企业及其旗下企业，从

幼儿园到大学的所有国立、公立及私立教育机构，以及新闻广播、网络媒体等所有传媒机

构。 

 

5.2 禁止不正当请托  

任何人不得直接或通过第三方向执行职务的公职人员等做出《禁止不正当请托与收受财物

法》规定的下列任何不正当请求行为。 

 

1) 关于批准、许可、执照、专利、认可、检查、检定、试验、认证、确认等法律法规

（包括条例和规定，下同）有一定的条件规定，对职务相关人员提出的申请进行处理

的职务，以违法方式处理的行为 

2) 关于批准或许可的取消、税收、负担款、行政罚款、罚款、迟延履行金、违章罚款、

惩戒等各种行政处分或处以刑罚，以违法方式减轻或豁免的行为 

3) 关于聘任、升职、调任等公职人员等的人事情况，以违法方式介入或施加影响的行为 

4) 关于各种审议、决议、调解委员会的委员，公共机关主管的考试、选拔委员等公共机

关的决策，以违法方式决定被选任职务或被淘汰的行为 

5) 关于公共机关主管的各种奖项、褒奖、机构评优或人员评优，以违法方式使特定个人、

团体、法人被选定或被淘汰的行为 

6) 关于投标、竞拍、开发、考试、专利、军事、税收等的工作秘密，以违法方式泄露秘

密的行为 

7) 违反合同相关法律，使特定个人、团体、法人被选定为合同当事人或被淘汰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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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关于补助、奖金、赞助、投资款、拨款、基金等工作，以违法方式分配、资助给特定

个人、团体、法人，或是对投资、储备、贷款、捐助、赞助予以介入或施加影响的行

为 

9) 以违背法律法规规定的价格或正常交易惯例的方式，使特定个人、团体、法人出售、

交换、使用、收益、占有公共机关生产、供应、管理的财货及服务的行为 

10) 关于各级学校的入学、成绩、执行评价等工作，以违法方式处理、操纵的行为 

11) 关于征兵审核、分配部队、任命职务等兵役相关工作，以违法方式处理的行为 

12) 关于公共机关实施的各种评价、判定工作，以违法方式进行评价或判定，或是操纵结

果的行为 

13) 以违法方式使特定个人、团体、法人被选定为行政指导、管制、监察、调查对象或从

中被排除，或操纵行政指导、管制、监察、调查结果，或默认上述违法事项的行为 

14) 关于案件的搜查、裁决、审判、决定、调解、仲裁、和解或相关工作，以违法方式处

理的行为 

15) 关于属于第1号到第14号规定的不合理请托对象的工作，公职人员等行使超越依法享有

的地位和权限，或行使内容不属于个人权限的行为 

 

5.3 禁止提供财物 

对于公职人员等利益相关方，不得以顺利履行职务、社交、礼节、随礼等目的，实施提供

超过规定金额的财物或接待等行为。 

 

1) 财物种类 

钱、有价证券、不动产、物品、住宿券、会员券、门票、折扣券、招待券、参观券、

度假屋使用权、食物、酒水、高尔夫等接待宴请或交通住宿等一切提供的便利，以及

免除债务、提供就业、授予利权等其他有形或无形的经济利益 

 

2) 行为原则 

分类 行为原则 

餐食 
单次每人限额5万韩元 

（单次：第一轮、第二轮等合计，餐食、饮料、酒水、点心等合计） 

礼品 

单次限额5万韩元  

（同时提供礼品和餐食时，合计金额不得超过5万韩元） 

※ 例外：农水产品、农水产品用量超50%的农水加工产品限额为15万韩元 

红白喜事 

单次限额5万韩元（现金） 

（同时提供礼金、礼品和餐食时，合计金额不得超过5万韩元。 

 但如果包含农水产品、农水加工产品，限额可提升至15万韩元。） 

※ 花圈、纸花合计金额10万韩元 

 

第六章 员工的职责与责任 

 

6.1 员工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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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员工要拥有作为三养人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正直诚实地执行工作。 

2）员工要时刻保持着装得体和言行举止礼貌，维护三养人的名誉与品位。 

3）员工要作为独立人格主体相互尊重，打造可以让每个人在工作中获得自信心和意义的

组织文化。 

4）员工要努力提升自我，以发展成为符合三养价值的人才。 

 

6.2 公平执行工作 

1）员工要认同公司的经营理念，实现三养价值，即“信赖、挑战、创新、人才、顾客中心、

成果中心”。 

2）员工要明确认知各自的使命，尽全力实现被赋予的使命，并对相关结果独自承担责任。 

3）员工要摒弃部门之间的利己主义、优越主义，在相互尊重和合作的前提下高效执行工

作。 

4）员工要遵守各种法律法规和规定，不得滥用职权或做出虚假、夸张、隐瞒或泄露行为。 

5）不得以不正当、不公平的获益为目的，向利益相关方提供财物或宴请等。 

 

6.3 保护公司财产 

1）依据安全工作规定严格保护公司的物质财产和项目信息、技术信息等知识产权，不得

用此谋求个人利益。同时要以同一标准保护他人知识产权，特别是不得使用盗版软件。 

2）未事先征得公司同意，不得向第三方泄露通过工作知晓的信息。 

3）不得以私人用途使用公司预算，应当严格按照公司规定的目的支出，并在会计账簿上

准确记录。 

 

6.4 营造健全安全的职场环境 

1）不得做出性骚扰等侵犯个人人权或引起他人不适的言行。 

2）员工之间不得作出不正当的收受财物、借钱、连带保证、不正当请托等行为。 

3）要养成整理、整顿、清洁习惯，营造舒适的职场环境。 

4）熟知安全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严格遵守安全守则，全力做好安全事故预防工作。 

 

第七章 对国家和社会的贡献 

 

7.1 对国家和社会发展作出贡献 

1）遵守所有国家和地方社会的各项法律法规，尊重相关国家或地区的习俗、文化等社会

价值观。 

2）通过创造就业和诚信纳税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同时积极参加公益活动等，为社会发

展作出贡献。 

3）不得以学历、性别、出身地区、残疾与否等条件为由进行区别对待。 

 

7.2 公平竞争 

1）遵守《公平交易法》等法律法规，尊重商务交易惯例。 

2）通过与竞争公司的公平自由竞争，带头确立健全的市场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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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环境保护及安全 

1）严格遵守与环境、安全、健康相关的法律法规等。 

2）全力做好预防环境污染、预防工业事故等环境友好型企业活动。 

3）注重有效利用资源，如节约能源、资源回收利用等。 

 

7.4 预防洗钱及恐怖主义融资 

  1）严令禁止非法洗钱交易、支持恐怖主义等行为，提高社会的透明性和安全性。 

  2）遵守从事经营活动的韩国及其他国家的禁止洗钱及恐怖主义融资法律法规。 

 

第八章 人权尊重管理 

 

8.1 人权尊重 

从人格上尊重每一位成员，提供公平的机会，严令禁止精神或肉体压迫、辱骂等不人道待遇的

行为。 

 

8.2 禁止强制劳动 

不得对任何成员通过暴力、威胁、监禁等限制精神或肉体自由的方式，违背其自由意志强迫劳

动，也不得以雇佣为条件要求转让政府签发的身份证、护照或劳动许可证。 

 

8.3 禁止使用童工 

遵守各个国家地区规定的准许受雇最低年龄，一律禁止未满15周岁的儿童劳动。对于未满18周

岁的未成年人，雇佣时要遵守劳动关系及法律法规，不得安排其从事安全与健康上有危险或有

害的工作。 

 

附则 

 

附则（2002年9月1日） 

1.（施行日）本伦理规范自2002年9月1日起施行。 

 

附则（2006年12月1日） 

1.（施行日）本伦理规范自2006年12月1日起施行。 

 

附则（2013年5月21日） 

1.（施行日）本伦理规范自2013年5月21日起施行。 

 

附则（2016年9月1日） 

1.（施行日）本伦理规范自2016年9月1日起施行。 

 

附则（2024年8月27日） 

1.（施行日）本伦理规范自2024年8月27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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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则（2024年10月28日） 

1.（施行日）本伦理规范自2024年10月28日起施行。 

 

附则（2026年2月9日） 

1.（施行日）本伦理规范自2026年2月9日起施行。 

 


